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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否准渠申

請承租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土地暨坐落該土

地上之房舍，並對渠起訴請求返還房屋，惟

鄰近該地區其他類同申購、申租案件，經由

某建設公司代理申請，均全數獲准等情。究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國有土地、眷(宿)舍

申購、申租案件之審查標準及處理方式是否

一致？所據相關法律規定是否周延？處理過

程有無不公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  

貳、調查意見 

據訴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否准渠申請承租
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土地暨坐落該土地上之房舍，並對

渠起訴請求返還房屋，惟鄰近該地區其他類同申購、申

租案件，經由某建設公司代理申請，均全數獲准等情。

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國有土地、眷 (宿)舍申購、申

租案件之審查標準及處理方式是否一致？所據相關法律

規定是否周延？處理過程有無不公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

要案，經函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(下稱國產署) 說明及提

供相關卷證資料，並於107年10月19日詢問經濟部、國產

署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。業經調查竣事，調查意見

如下： 

一、經濟部於88年精省後接管原屬臺灣省物資局管理之

臺北市大安區○○段○小段○○○地號國有土地及

該土地上公有宿舍，於清查時發現陳訴人非合法現住

人，乃函請陳訴人自行遷出，並委請律師辦理遷讓返

還訴訟。嗣該部因無公用需要，擬將該國有房地變更

為非公用財產移由國產署接管，惟承辦單位於辦理過

程，未諳法令規定，且誤解財政部94年4月8日函示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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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，未依規定先依雙方法律關係及相關法令予以處理

或騰空，即暫停訴訟，函請財政部同意按現狀移交，

顯有違失。 

(一)行政院46年6月6日頒布「事務管理規則」第1條規

定：「本規則所稱宿舍管理，係指單身宿舍、眷屬

宿舍及寄宿舍之分配、管理及檢修等事項。」第6

條第1項規定：「(第2款)各機關編制內之正式人員，

凡有直系親屬或配偶隨居任所者，得申配眷舍。」
1行政院92年12月10日發布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

舍房地處理要點」第3點規定：「(第1項)本要點所稱

合法現住人，應合於下列各款規定：(第2款)為現職

人員、退休人員、資遣人員或其遺眷。(第2項)前項

第2款所稱遺眷，指原配(借)住人之父母、未再婚之

配偶或未婚之未成年子女。(第3項)現住人不合第1

項規定者，各機關學校應通知其於3個月內返還；

如拒不返還，應依法訴追，並提返還不當得利之

訴。收回之眷舍房地，各機關學校如經檢討無保留

公用必要，應層報行政院核定處理方式後，點交國

有財產局依法處理。」 

(二)財政部94年1月14日修正發布「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

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」(下稱占用處理原則)第1點

規定：「(第2項)前項不動產，管理機關已無公用需

要且非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，除地上為公有宿

舍，仍應由管理機關依雙方法律關係及相關法令予

以處理或騰空移交外，得依下列方式處理：(第2款)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據國產署表示：行政院72年4月29日修正「事務管理規則」，宿舍種類已無眷舍，修正生效

日（同年5月1日）後，各機關提供宿舍予本機關人員借用，不得以眷舍名義配住或改配。

目前各機關經管眷舍係依行政院歷年函令允許退休人員或遺眷續住。行政院為全面掌握眷

舍管理情形及處理不符續住規定之眷舍，以106年3月6日院臺財字第1060006609號函核定

「中央機關眷屬宿舍清查處理計畫」，依該處理計畫規定，眷舍列管機關認定眷舍使用人不

符續住規定，應通知使用人限期搬遷，未依限搬遷者，眷舍房地列為「被占用」並依「各

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」處理，收回眷舍。 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27605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276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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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以外之不動產，應循序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或撤

銷撥用，騰空移交國產局接管，但符合下列情形之

一，經管理機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，得按現狀移

交：(第1目)坐落都市計畫商業區、住宅區或工業區

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種類為甲、乙、丙、丁種建

築用地者。」 

(三)另財政部94年4月8日台財產接字第0940010093號函

示：「『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

則』……第1點第2項第2款第1目之建築用地，已進

行排除侵害訴訟或經判決確定者，得即採行停止或

撤回訴訟或強制執行之措施，按現狀移交本部國有

財產局接管處理，無須依同原則第3點後段規定辦

理」。 

(四)國有財產法(下稱國產法)第33條規定：「公用財產用

途廢止時，應變更為非公用財產。但依法徵收之土

地，適用土地法及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。」第35條

第1項規定：「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時，由主

管機關督飭該管理機關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

管。但原屬事業用財產，得由原事業主管機關，依

預算程序處理之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

定：「公用財產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時，原管理機

關應向主管機關自動申報；其另無適當用途者，應

由主管機關函請財政部核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。」  

(五)據經濟部表示，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2小段216地號

國有土地及該土地上之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

段○巷○號建物(下稱系爭國有房地)原屬臺灣省物

資局管理之公有宿舍，依該局宿舍配住證顯示，陳

訴人之母親王○○於60年3月22日任該局課長時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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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配住。嗣王○○退休後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地2，王

○○於92年間死亡，系爭國有房地由陳訴人占有使

用。88年精省後系爭國有房地移交該部接管，移交

時仍為「眷舍」。該部於清查時發現陳訴人不符中

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之

合法現住人，於93年10月6日函請陳訴人於同年11

月30日前自行遷出，並委請律師辦理系爭國有房地

遷讓返還訴訟案。  

(六)嗣該部因系爭國有房地無公用需要，依國產法第33

條、第35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6條規定，應敘明相

關事項並檢附相關文件，函請財政部同意變更為非

公用財產，按現狀移交國產署接管，且依財政部94

年4月8日台財產接字第0940010093號函規定 :「『各

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』……第

1點第2項第2款第1目之建築用地，已進行排除侵害

訴訟或經判決確定者，得即採行停止或撤回訴訟或

強制執行之措施，按現狀移交本部國有財產局接管

處理，無須依同原則第3點後段規定辦理。」乃暫

停訴訟，於94年8月22日依據上開法令函示規定，

檢附不動產移交清冊1式3份(含土地及建物登記謄

本、地籍圖、建物帄面圖、使用分區證明等資料)、

陳訴人戶籍謄本影本1份，將系爭國有房地與臺北

市和帄東路一段183巷17號國有房地一併辦理現狀

移交，並於函中說明系爭國有房地現為陳訴人占

用。該部於移交後，即停止對系爭國有房地排除占

用之訴訟。詢據經濟部表示：「我們認為依財政部

的函示，可以現狀接管，我們認為沒有公用需要，

就移交出去，符合財政部所定上開規定。」、「我們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臺灣省物資局80年7月2日80物行字第14694號簡便行文表，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字第 

668號民事判決卷(一)第57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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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仁並沒有像國產署有這樣的專業。同仁對法規之

見解未精進部分，本部將加強在職教育。」等語。  

(七)按各機關經管被非政府機關占用之國有不動產，若

屬占用處理原則第1點第2項第2款第1目規定之建

築用地，管理機關無公用需要且非其主管目的事業

需用時，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，按現狀移交。財

政部並於94年4月8日函示，管理機關若已進行排除

侵害訴訟或經判決確定者，得即採行停止或撤回訴

訟或強制執行之措施，按現狀移交該部國產署接管

處理。惟依占用處理原則第1點第2項規定，上開建

築用地若做為「公有宿舍」使用者，仍應由管理機

關先依雙方法律關係及相關法令予以處理或騰空

後，使得辦理移交。經濟部認無公用需要，擬依占

用處理原則第1點第2項第2款第1目規定，將系爭國

有房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由國產署接管，惟卻未

先依雙方法律關係及相關法令予以處理或騰空，即

暫停訴訟，且未於申請函說明該房地係做為「眷舍」

使用，而於移交後，亦未再對系爭國有房地進行訴

訟排除占用，與占用處理原則第1點第2項規定，顯

有不符。 

(八)綜上所述，經濟部於88年精省後接管原屬臺灣省物

資局管理之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小段○○○地

號國有土地及該土地上公有宿舍，於清查時發現陳

訴人非合法現住人，乃函請陳訴人自行遷出，並委

請律師辦理遷讓返還訴訟。嗣該部因無公用需要，

擬將其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由國產署接管，惟承辦

單位於辦理過程，未諳法令規定，且誤解財政部94

年4月8日函示意旨，未依規定先依雙方法律關係及

相關法令予以處理或騰空，即暫停訴訟，函請財政

部同意按現狀移交，顯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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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國產署於受理經濟部申請將系爭國有房地變更為非

公用財產過程，雖得免交查報，惟該部於申請函僅說

明該房地現為陳訴人占用，並未依規定敘明「原定用

途」，該署未再查明釐清；事後知悉系爭國有房地移

交前係做為「眷舍」使用，未退請經濟部依規定辦理

後再重新申辦，或採取相關補救措施，均有未盡周延

之處。 

(一)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配合辦理事項
3
(財政部90年1月11日修正發布)第2點規定：「各管理

機關向主管機關申報時，應敘明下列事項：  (一 )

不動產標的。(二)不動產取得來源。(三)原定用途及

使用現況。(四)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使用分

區及編定。(五)處理得款歸解方式。」據國產署表

示，該署接獲主管機關核轉申請案後，即函交不動

產坐落之分署、辦事處派員勘查並擬具處理意見報

署。該署接獲分署、辦事處處理意見，經審核符合

規定得接管者，即報請財政部核定變更為非公用財

產；不符合接管規定者，即函復主管機關無法同意

或須辦理相關事項後重新申辦。又申請案如符合該

署 94年 3月 10日台財產局管字第 0940007119號函

示：「……各機關經管非屬公有宿舍之國有公用建築

用地，免交查報，係為加速接管各機關閒置、低度

利用或被占用之建築用地，應繼續維持。」者，免

交查報4。 

(二)又據國產署表示，系爭國有房地因其坐落住宅區，

屬建築用地，依該署上開94年3月10日函示，各機

關經管非屬公有宿舍之國有公用建築用地，免交查

                   
3
 94年11月16日更名為「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作業注意事項」。 

4
 據國產署表示：「查報」係指該署接獲申請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案，函交不動產坐落之分署（辦

事處）辦理現場勘查及擬具處理意見報該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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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，當時該署北區分署 (101年改制前為北區辦事

處，下稱北區分署)審辦係信任經濟部94年8月22日

申請將系爭國有房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函之內

容，簽准財政部94年9月12日函同意依國有財產法

第33條、第35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，按現狀移

交該分署接管。該分署接獲財政部上開核准函後，

即於同年9月19日通知經濟部辦理移交事宜，經該

部於同年10月26日檢送相關資料，該分署於94年11

月1日辦理接管開帳作業5，並洽臺北市大安地政事

務所於同年11月11日辦竣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國產

署。另該署表示，北區分署接管系爭國有房地後，

雖於95年5月25日自行辦理勘查，就地上物現況認

定其使用情形，描述相關門牌位置、地上物構造及

拍攝照片製作勘查表，並就現況地上物用途係為商

業用或住宅用做簡易判別，惟相關勘查資料僅供執

行業務參考等語。 

(三)嗣陳訴人於95年11月21日向北區分署申請承租系爭

國有房地，案經該分署申租業務承辦人員於審查時

檢視財政部94年9月12日同意函副本所附經濟部94

年8月22日申請函及所附「○○○路○段○○巷○

號」之甲式財產卡財產名稱欄記載為「員工宿舍」，

為釐清系爭(○號)國有房地是否亦為宿舍，乃函請

經濟部澄清，經該部96年1月25日函復系爭國有房

地原係臺灣省政府物資局經管之宿舍，並檢附該房

地之甲式財產卡，財產名稱亦登載為「員工宿舍」，

國產署始知該房地移交前係做為「眷舍」使用。惟

因該署目前尚無接管後將被占用之國有房地退請

原管理機關依雙方法律關係及相關法令予以處理

                   
5
 接管開帳前並未辦理現地會勘，故無勘查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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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騰空移交之案例，故未退請經濟部依規定辦理後

再重新申辦等語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國產署於受理經濟部申請將系爭國有房

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過程，依該署94年3月10日函

示規定雖得免交查報，惟該部於申請函僅說明該房

地現為陳訴人占用，並未依行為時國有公用不動產

變更為非公用財產配合辦理事項第2點規定，敘明

「原定用途」，該署未再查明釐清；事後知悉系爭

國有房地移交前係做為「眷舍」使用，未退請經濟

部依規定辦理後再重新申辦，或採取相關補救措

施，均有未盡周延之處。 

三、系爭國有房地與原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及原臺灣省有

不動產精省移交國產署接管之房地，均原屬「宿舍、

眷舍性質」之國有非公用財產，北區分署於同一時期

受理申租，卻分別予以准、駁之差別作法，實有未當；

陳訴人申請承租系爭國有房地，目前既屬「暫緩」出

租性質，需俟相關案情釐清後再憑續處，則北區分署

就系爭國有房地提起請求返還及不當得利訴訟與辦

理強制執行時，均應依行政程序法第6條及第9條規定

意旨，審酌同類型案件處理之一致性與陳訴人有利及

不利之情形，妥慎處理。 

(一)國產法第4條規定：「(第1項)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

產與非公用財產兩類。(第3項)非公用財產，係指公

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有財產。」第

42條規定：「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之出租，得以標

租方式辦理。但合於左列各款規定之一者，得逕予

出租︰一、原有租賃期限屆滿，未逾6個月者。二、

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使用，並願繳清歷年使

用補償金者。三、依法得讓售者。」國產法施行細

則第43之2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第42條第1項第3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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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定依法得讓售者得逕予出租之非公用不動產，指

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得予讓售之不動產。但有下

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不予出租：一、經地方政府認定

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之土地。二、抵稅不動

產。三、因土地徵收、重劃、照價收買、價購取得

或變產置產，經列入營運開發之土地。四、興建國

民住宅之用地。五、經經濟部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

級條例核定編定為工業區或依產業創新條例核定

設置為產業園區之土地，且其核定編定或設置非屬

興辦工業人或興辦產業人申請者。六、使用他人土

地之國有房屋。七、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不

動產。八、非屬公墓而其地目為「墓」並有墳墓之

土地。九、其他情形特殊不宜出租者。」  

(二)財政部90年9月3日訂定發布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

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：「依本法第42條第1項各款規

定逕予出租之對象如下：一、第一款為逕予出租或

接管前已出租之原承租人或其繼受人。二、第二款

為現使用人。但地上有非國有建築改良物時，為該

改良物所有人。三、第三款為依法得承購之人。」

第24條規定6：「一、依前條規定通知補正，屆期未

補正者。二、不屬管理機關管理之不動產。三、依

法令規定不得出租之不動產。四、有使用糾紛或產

權尚未確定者。五、有預定用途、使用計畫或其他

處理方式者。六、逾期未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。

七、不符法令規定之出租要件者。八、申請書或所

附文件記載內容與事實不符者。」 

(三)陳訴人於95年11月21日向北區分署申請承租系爭國

有房地，案經該分署函請經濟部釐清該國有房地原

                   
6
 該辦法102年12月25日修正後為第25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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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做為「眷舍」使用，乃於96年7月17日函復陳訴

人說明二略以：「……因本案國有房地係屬公有宿

舍，依規定不得辦理出租……得予註銷申租

案……。」嗣陳訴人於101年3月29日再次提出申請

承租，仍經該分署於101年4月18日函復不得辦理出

租，並註銷其申租案。陳訴人不服該分署上開決

定，於105年間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「請求確

認其承租資格存在」訴訟，該行政法院7依職權將訴

訟案移送有審判權之臺北地方法院(下稱臺北地院) 

審理，案經該法院判決 8駁回在案。該判決理由略

以：「系爭宿舍縱合於國有財產法第42條第1項第2

款之規定，其實際使用人即原告(即陳訴人)固得依

該條款規定申請租用，惟既未強制國有財產之管理

機關必須與之成立租賃，是故被告(即北區分署)就

系爭宿舍，縱合於上開條款規定得申請租用之條

件，但被告仍非無斟酌准駁之權，亦即被告有決定

承諾出租與否之自由，並不負承諾出租之私法上義

務，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承租資格存在之訴，縱

經法院判決確認，亦無從除去其法律上不安之狀

態，實欠缺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，自應予以

駁回。」 

(四)另北區分署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規

定，於101年3月8日函限陳訴人於101年3月31日前

給付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及自行遷讓系爭國有

房地，逾期將依法訴追，並於102年4月2日委託律

師向臺北地院提起請求返還系爭國有房地及不當

                   
7
 105年度訴字第572號行政裁定。陳訴人不服提起抗告，經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裁字第150

號行政裁定裁定駁回。 
8
 106年度訴字第1418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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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利訴訟，案經該法院判決9陳訴人應將坐落於系爭

國有土地上房屋、圍牆內空地、雨遮遷讓返還北區

分署，並應給付新臺幣(下同)351萬2,016元及自102

年11月22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，暨自102年3月1

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地之日止，按月給付該分署7萬8

元。陳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迭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
10、最高法院裁定11駁回確定(106年4月6日)在案。

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理由略以：「……王○○自退休

時起，即已喪失與物資局間之任職關係，其借貸系

爭房地之目的已使用完畢，其就系爭房地之使用借

貸關係因而消滅，上訴人自無從繼承王○○與物資

局間就系爭房地之使用借貸關係。嗣王○○於92年

間死亡後，系爭房地由上訴人占有使用，原管理機

關經濟部於 93年間限期函請上訴人返還系爭房

地……，足徵系爭房地之管理機關未同意上訴人繼

續使用系爭房地。」 

(五)按系爭國有房地原係做為眷舍使用之公用財產，嗣

經財政部94年9月12日函同意依國產法第33條、第

35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，現狀移交北區分署接

管後，依同法第4條規定，係可供收益或處分之國

有財產，財政部上開94年9月12日函亦已載明：「依

法處理，處理得款應解繳國庫」。陳訴人於95年、

101年間2次依國產法第42條規定，向北區分署申請

承租系爭國有房地，該分署均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

出租管理辦法第24條第3款規定，以「公有宿舍，

依規定不得辦理出租」為由註銷其申租案，惟所謂

「依規定不得辦理出租」之「規定」所指為何，並

                   
9
 102年度重訴字第334號判決。 

10
 103年度重上字第668號判決。 

11
 106年度台上字第1295號裁定。 



12 

 

未說明。據陳訴人表示，北區分署係以國產法第52

條之2、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3，以及88年臺灣省

有財產所有權移轉國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作業

辦法第3條規定，認定系爭國有房地為公有宿舍而

駁回其申請等語。按臺灣省有財產所有權移轉國有

及管理機關變更作業辦法第3條規定，宿舍係屬公

務用、事業用財產，並無疑義，惟依國產法第33條

規定，如欲變更為國有非公用財產，必須先廢止其

宿舍用途，要言之，一旦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後，

該房地即不再具有「宿舍」性質；又國產法施行細

則第55條之3第1項第4款雖規定「原屬宿舍、眷舍

性質」之不動產，不得依該法第52條之2規定申請

讓售，惟國有非公用財產之出租，應依國產法第五

章、第一節(第42至45條)規定辦理，上開第52條之2

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，係屬國有非公用財產之

「處分」規定，並不適用系爭國有房地之出租；且

查國產法有關非公用財產不得出租之相關規定，係

規定於該法施行細則第43之2條，惟該條文並無「原

屬宿舍、眷舍性質」之不動產，不予出租之規定，

因此，該分署以系爭國有房地係「公有宿舍」為由

理由不同意出租，實有未當。  

(六)又依行政程序法第6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，非有正當

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」第9條規定：「行政機關

就該管行政程序，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

一律注意。」陳訴人於105年間向法院提起「請求

確認其承租資格存在」訴訟，雖經法院判決認為北

區分署有決定承諾出租與否之自由，並不負承諾出

租之私法上義務，而駁回陳訴人之訴。惟依行政程

序法第6條規定，該分署對於同類型之申租案件，

除非有正當理由，不應有不同的處理方式，否則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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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差別待遇之疑慮。據陳訴人所稱，其於95、96年

申請承租系爭國有房地時，同一時期經其他建商代

理申請承租眷舍之案件均全數獲准，唯獨其自行申

請承租詎遭否准等語。詢據國產署表示，陳訴人所

稱其他建商代理申請承租眷舍之案件，係屬原臺灣

省政府財政廳於精省時以省有非公用財產移交該

署，及屬原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改制前經管之事業用

財產，於改制時不列入作價投資而依臺灣菸酒股份

有限公司條例第8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該

署接管，非屬依宿舍管理手冊或依原中央各機關學

校國有眷舍處理辦法及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

房地處理要點規定管(處)理範疇，處理時均非國有

宿、眷舍性質等語。惟查該等房地於移交予國產署

接管之前，做為宿、眷舍使用，與系爭國有房地並

無不同，該等房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該分署接

管，處理時均非國有宿、眷舍性質，與陳訴人申租

系爭國有房地時已非眷舍性質，亦無不同。質言

之，兩者變更前之「用途」與變更後之「性質」均

相同，北區分署徒以其做為宿、眷舍之「法源依據

不同」而認為有所不同，實值商榷。 

(七)此外，陳訴人曾於105年3月29日以存證信函請北區

分署審定其有無承租系爭國有房地資格，經該分署

於105年4月7日函復略以：「……奉財政部101年5月

30日台財產管字第10140011022號函核示，類此涉原

屬宿(眷)舍性質者，暫緩處理……爰本分署尚難辦

理出租事宜。」詢據國產署表示，原臺灣省菸酒公

賣局及原臺灣省有不動產精省移交該署接管之房

地，其處理均依當時法令規定辦理。惟檢察官與法

院就法令之認知與見解，與財政部及該署歷來對於

國有財產性質及其處理有所不同，認涉有圖利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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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書登載不實等罪嫌，嗣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12原

判決之訴均撤銷、無罪。惟檢察官再提起上訴，相

關案情刻由最高法院審理中。財政部為審慎計，遂

以上開101年5月30日函示國產署各分支機構受理

依國產法第42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申租 (含換約 )

及依同法第49條第1項申購案件，原屬宿(眷)舍性質

者，暫緩處理，俟法院判決定讞後，再行研議處理。

該署並表示，陳訴人申請承租系爭國有房地，目前

係「暫緩」出租性質，俟相關案情釐清後再憑續處

等語。顯見該分署105年4月7日函復陳訴人時，亦

認為系爭國有房地與原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及原臺

灣省有不動產精省移交國產署接管之房地，應屬同

類型案件。 

(八)綜上所述，系爭國有房地與原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及

原臺灣省有不動產精省移交國產署接管之房地，均

原屬「宿舍、眷舍性質」之國有非公用財產，北區

分署於同一時期受理申租，卻分別予以准、駁之差

別作法，實有未當；陳訴人申請承租系爭國有房

地，目前既屬「暫緩」出租性質，需俟相關案情釐

清後再憑續處，則北區分署就系爭國有房地提起請

求返還及不當得利訴訟與辦理強制執行時，均應依

行政程序法第6條及第9條規定意旨，審酌同類型案

件處理之一致性與陳訴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妥慎

處理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12
 105年11月29日102年度上重更(一)字第6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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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，函請經濟部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二、三，函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檢討改進見

復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處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